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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Du ShiBaDa 精读十八大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核心是“依宪治国”

文／莫纪宏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

育，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

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习近

平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中也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

定能力，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

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

上推动各项工作。领导干部必须要学会运用“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解决各种复杂和重大的社会问

题，进一步提高执政的能力和水平，掌握执政艺术。

所谓“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要将宪法和法律

真正置于各项权力之上，宪法和法律在日常生活中

必须要有绝对的权威，任何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

都应归于无效。所谓“法治思维”，就是要在世界观、

方法论的层次上真正地崇尚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无

论是做出公共决策，还是采取具体的执法措施，抑或

是处理具体的法律纠纷，都必须要考虑“宪法是怎么

说的”、“宪法上有依据吗”、“是否违反了宪法”、“法

律上有具体规定吗”等等，考虑这些行为的“合法性

前提”。如因为“宪法和法律上没有明确依据”而主

动放弃了某项公共决策，发现行为与宪法和法律明

显不一致而自动终止，发现法律文件与宪法和法律

的规定相违背而停止适用，这就是“法治思维”在发

挥作用，用这种方式来处理问题，就属于典型的“法

治方式”。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最高价值要求就是

“依法不依人”、“宪法‘之上’、‘之外’无法存在”、“宪

法是最高行为准则”，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

宪法的权威，使根本大法成为“根本空法”，让宪法所

规定的“基本权利”成为事实上的“基本无用的权

利”。为此，党的十八大报告着重强调：党领导人民

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

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

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要高度重视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崇尚“宪法法律至

上”原则。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核心内涵就是“依宪

治国”。归结起来就是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

“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提法，最早可见于胡锦涛

同志在 2004年 9月 15日发表的《纪念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成立 50周年的讲话》：“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

国，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习近平总书记在纪

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强调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

政”。这为我们全面系统准确把握十八大报告提出

的“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的科学内涵提供了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还有很多新的表述和亮

点。讲话对宪法实施理论、“依宪治国”有以下几个

方面贡献：一是指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

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

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并列

强调宪法的“三个最高”和“四性”，这种表述是相当

引人瞩目的，说明执政党对宪法在法治建设中的作

用有进一步的认识。二是特别强调“宪法的生命在

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把宪法的核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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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读十八大 JingDu ShiBaDa

“五权”之思

文／李永忠

28700多字的十八大报告，有一个关键词频率很

高：它就是“权”字，共出现 91次。我以为，十

八大报告一大亮点，就是报告中的“五权”思想：分

权、授权、确权、治权、民权。报告从权力结构论分

权，从权力来源讲授权，从权力范围谈确权，从权力

安全议治权，从权力主体说民权。

其实，全国党代会，就是党内最高权力机关的大

会。立党建党为公，执政掌权为民，最高权力机关的

大会，当然离不开“权”字。一部人类社会史，就是权

力由高度分散到极度集中，再由极度集中到合理分

散、科学分解的历史。伴随此过程，是权利觉醒、权

力入笼、监督强化、民主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

实践证明：分权使授权逐步专业，授权使确权逐

步规范，确权使治权逐步严密，治权使民权逐步归位。

首先，要通过分权，处理好党委内部权力制衡的

关系。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行政体制改革要推进政

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30年经济

体制改革的成功，得力于中央对地方的放权、分权，

得力于政府与市场的权限划分。

党内的权力必须科学分解、合理配置，党内的决

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必须分开。十六大报告提出

“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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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落到实施上来，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宪法不能仅

仅有一个文本，更重要的是作为根本法能否在实践

中真正落到实处，其规定的公民权利能否得到实现，

国家机关的特权能否真正得到约束，讲话将宪法的

生命和权威并列落在实施上，对宪法的实施工作会

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三是指出“党领导立法、保证

执法、带头守法”，这一新的提法是对十八大报告中

“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深化，特别是明确

了执政党在保证执法方面应尽的职责，这是对执政

党在宪法实施方面首次明确提出的职责要求。宪法

作为根本法其本质特征是执政党“治国安邦的总章

程”，执政党要切实履行保障宪法实施的职责，与此

同时，宪法实施工作要从发挥宪法解释制度的功能

角度入手，通过明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宪法监

督方面的职责来全面和有效地推动宪法实施工作。

总之，宪法作为根本法是治国理政的制度依据

和法律基础。“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就是强调“依宪

治国”。“依宪治国”有四层含义：一是宪法是党领导

人民制定的，具有毋庸置疑的“正当性”；二是宪法也

对“党”的活动给出了界限，即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

范围内”活动；三是明确宪法和法律之外没有任何

“特权”，这说明“宪法”之外“无法”；四是“宪法之外”

的任何言论都不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更不能限制

宪法或者否定宪法，任何想打压宪法权威、藐视宪法

权威或者忽视宪法权威的言行都不得存在。由此可

见，正确地理解“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内涵，关键

在于把握好“依宪治国”。没有有效的宪法实施，没

有“依宪治国”，就没有令人可信的法治。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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